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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了了两两年年的的保保险险失失效效了了
保险公司承诺属于其责任可退保

2012 年 10 月，市民隋先生在民生保险公司业务
员的推荐下购买了分红型保险。这份保险他已经交了
2 年的保费，由于 2014 年他一直没有接到交保费的
通知，便于 2015 年 1 月 8 日来到保险公司咨询，却被
告之这份保险已经失效了。

隋先生买保险的经历最早应
该追溯到 2 0 0 9 年，当年 6 月 3 0
日，在民生保险公司业务员窦女士
的推荐下，隋先生给自己购买了第
一份分红型保险民生康顺险，每年
需要缴纳 10043 . 4 元的保费，另外
还需每年缴纳 405 元的意外伤害
附加险的保费。

“窦女士当时介绍说，这个保
险买 10 年，等到第 20 年时可以领

到大约 30 万元的分红。”隋先生回
忆说。在购买这份保险不久之后，
也就是 2009 年 8 月 5 日，他又在
窦女士的推荐下，给爱人买了一份
类似的分红险。

据隋先生介绍，2012 年 10 月，
窦女士再次登门向他推荐另外一
种分红险。

当时窦女士告诉我，只要拿着
第一个保单抵押贷款，每年支付贷

款利息就可以获得一份新的分红
险。这份新的分红保险缴纳 15 年
后，第 20 年可以领取 20 万元分
红。隋先生说，当时窦女士介绍，这
项险种是公司近期搞的优惠活动，
非常划算，只需要每半年去交一次
利息走一下程序就可以了。这个险
种让隋先生很是心动，当即将第一
份保单交给了该业务员进行抵押
贷款，又办理了这第三份分红险。

隋先生说，在购买第三份保险
的半年之后，也就是 2013 年 4 月，
他想到民生保险公司缴纳第一份
保单的利息，但窦女士建议，半年
交一次利息太麻烦了，一年交一次
就行。

2013 年 10 月，买第三份保险
满一年后，隋先生再次来到了保险

公司准备交利息。
“等我到了保险公司，柜员却

要求我交 1600 元。”隋先生表示，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解释是这第
三份保险是拿第一次保险贷款
5354 元买的，而他以后每半年需要
交 300 元的利息和 500 元的本金。
可窦女士劝他买保险时明明告诉

他只需支付贷款利息即可。隋先生
试图窦女士，但被告她已经离开了
公司。无奈，隋先生只能向保险公
司缴纳了 1600 元。

2014 年 10 月份，按照往年时间，
隋先生的第三份保险到了续保日期，
但直到 2015 年 1 月，随先生也没接
到来自保险公司的任何通知。

2015 年 1 月 8 日，隋先生来到
了位于兰山区沂蒙路与启阳路交
会处的民生保险公司进行咨询。

“工作人员说我的第三份保单
已经不能用了，如果想要复单必须
交 5000 多元。”隋先生说，工作人
员告诉他，由于 2014 年他没有及
时缴纳保险费，所以保单失效了。
隋先生认为他没有接到保险公司

的任何通知，保险公司就单方面使
保单失效的做法十分的不合理，当
即要求退保。

“但是工作人员说，我现在退
保属于中途无故退保，只能退出来
一半的钱。”隋先生说，经过工作人
员介绍，他只能退回来 5000 多元
保费，而两年缴纳的的保费却已经
超过 1 万多元。

隋先生觉得保险公司有通知
客户及时交费的义务，他没有接到
任何通知却被告之保单失效了十
分的不合理，“况且我觉得业务员
推荐保单时的说法有误导行为”。
隋先生表示他希望民生保险公司
可以免费为他恢复保单，或者可以
将保单上他所花费的钱原价退给
他。

1 月 13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
临沂民生保险公司负责客服的刘
经理，刘经理介绍说，通过查询隋
先生购买的第三份保险失效的原
因是因为隋先生没有在 2014 年及
时缴纳保费。

据刘经理介绍，隋先生购买的
第三份保险是每年都需要缴纳
5000 多元，需缴纳 15 年的分红险。
客户缴纳保费有两个月的宽限期，
如果超过了两个月的宽限期客户
还没有缴纳保费，那么客户所购买
的保险就会处于失效状态。“客户
在两年之内可以选择复效。”刘经
理说，办理复效客户只需要把保费
补齐，并进行一次健康体验就可以
了。

民生保险山东分公司负责续
保的负责人孙先生表示，公司是严
令禁止工作人员进行虚假宣传的。

“我们会针对此事进行调查，如果
属实我们会全权负责。”孙先生说，
按照规定，公司一定会及时通知客
户进行续保，如果隋先生反映的情
况属实，他确实没有接到保险公司
的通知，那么保险公司将在没有任
何要求的条件下对隋先生的保单
实行复效。

孙先生还表示，他们针对隋先
生的反映，也会对辞职业务员办理
的其他保单进行调查，如果真的存
在隋先生反映的虚假宣传情况，那
么保险公司将全额将保费和利息
退还给他。

以为划算连买 3 份保险

续保时才知原来被忽悠

没有通知保单竟已失效

民生保险：如发现责任在公司一定会负责

记者 李墨 王鲁娜

1 、河东区的王先生问：独
生子女家庭是否还需要缴纳新
农合？

答 复 ：根 据 临 沂 市 政 府
2014 年 12 月 7 日下发的《临沂
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
法》相关规定，2015 年独生子女
和双女户都不享受新农合优惠
政策，需按缴费标准缴纳新农
合。

2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
民来电咨询：开发商交房应具
备哪些条件？

答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按照合同
约定，将符合交付使用条件的
商品房按期交付给买受人。目
前，开发区大多数开发企业与
业主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
定的商品房交付使用条件为商
品房经经验合格。市民具体可
咨 询 开 发 区 房 管 局 ，电 话 为
8800089。

3 、市民来电咨询：残疾人
如何申请危房补助？

答复：可个人进行申请。符
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农户，
由户主自愿向村民委员会提出
书面申请，并提供与现居住地
一致的户籍、身份证、收入证
明；其他贫困户，由村民委员会
提供家庭收入的证明、住房危
险程序、改造资金筹集情况和
改造意愿说明，须有户主签字。

4 、市民来电咨询：在原宅
基地上新建房需要哪些手续？

答复：首先带着房产证和
土地证去房管局进行危房的安
全鉴定，鉴定为危房后，再去规
划局办理规划证，规划证的费
用根据房屋的实际面积收取。
如果平房改造楼房，还需要重
新办理房产证。

5 、兰山区市民赵先生咨
询：本人在北城新区购买的房
子，但现户口在莱芜市，问如何
办理户口迁移？

答复：公民购买或通过其
他合法方式获得住宅的，本人
及其直物权法亲属(配偶、父母、
祖父母、子女)可在房产所在地
落户，合法方式取得住宅是指
公司通过购买、继承、赠与、自
建等方式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的住宅，以及按揭购买、现金抵
押租住本单位且已经实际居住
的住宅。需持申请书、购建住房
人及随迁直系亲属户口簿或户
籍证明、关系证明、房产相关证
书、接受落户证明、育龄妇女计
划生育证明等手续办理。

记者 李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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